荣成市卫生健康局“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监管行为、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根据省、市有关文件要求，结合荣成市卫生健康局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模式，是指在依法实施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检查时，采取随机方式抽取被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及时公开检查结果。

第三条  坚持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协同推进的原则，随机抽查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的依据，凡法律法规规章没有规定的，一律不得擅自开展检查，全面实行“双随机、一公开”，切实解决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检查随意性、选择性办案等问题，为生产经营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第四条  荣成市卫生健康局政策法规与综合监督科负责制定实施方案、实施细则、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和监督实施。荣成市疾控中心负责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监督检查事项、检查人员名录库、做好随机抽检计划制定并组织实施、结果运用、信息公开以及共享等工作。

第五条  制定随机抽查事项清单，逐项明确抽查依据、抽查主体、抽查内容、抽查方式等，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修订情况以及实际工作需要，荣成市疾控中心有监督检查职责的业务科室应及时提出动态调整的建议，研究制定并按要求公布随机抽查事项调整清单。

第六条  根据随机抽查工作需要和不同监督检查对象，荣成市疾控中心有监督检查职责的业务科室负责分类逐项建立本级监管的市场主体名录库，实行动态管理。

第七条  荣成市卫生健康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原则上由荣成市疾控中心具有行政执法证的工作人员构成，按照熟悉检查的行业、领域进行分类，并根据执法检查人员变动情况及时更新。

第八条 荣成市卫生健康局每年年初制定本单位年度双随机抽查计划，统一公布实施。抽查计划要保证必要的被检查对象覆盖面，保证必要的监管力度，同时防止过度检查、重复检查。

第九条  开展随机抽查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在我局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调熟悉拟检查行业、领域的执法检查人员。执法检查人员与检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法回避。

第十条  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根据监管对象情况和监管相对人特点合理确定，以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对于法律法规规章有规定的，按规定实施。

第十一条 对投诉举报多、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有严重违法违规记录等情况的市场主体，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提高抽查比例和频次。

第十二条  因群众投诉举报，有初步证据或线索等原因对涉案检查对象进行的调查核实，或者因专项整治行动对检查对象开展的监督检查不适用本细则。

第十三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